
110.03.05 針對黃金海渡假村開發案 

莿桐部落  林淑玲 意見 

 

一，上次審查會就莿桐部落 104 年召開第一次部落會議，無異議通過這題，是否完全無異議？為

何開發單位，沒有回應呢！部落青年確實曾表達對於山坡地開發有安全的疑慮，請開發單位於當

年度的豐年祭來開說明會，擋當怎麼會是無異議呢？開發單位不應該選擇性紀錄，要不要說清楚！ 

 

二，開發基地所在，是加路蘭部落（台東巿）及莿桐部落（卑南鄉）共同的傳統領域，在過去是

東西南北向的必經之路，更是族人前往採集或耕地的要道。1974 年以前，原所屬於卑南鄉的加路

蘭和莿桐，因升格台東鎮，基於十萬人口的門檻，將知本及加路蘭等納入，後改制台東巿。而原

住民族委員會的劃設辦法中，將原民土地及傳統領域的劃設，以鄉為界，造成原民歷史和知識崩

壞的開始以及對立的產生。都蘭部落尚且尊重加路蘭和莿桐部落的傳統領域，僅就開發單位所提

供的有限資訊，提出看法和意見，原在哪裡存在。 

 

三，就部落召開會議又分成部落公共事務及行使同意權的部落會議，尤其是後者的召開，係針對

開發案的，其流程須參照諮商同意辦法辦估計理；此次原不不會出席環評會，而開發單位所提出

的書面資料，係哪一種會議，又是哪一種通過？同誰來釋義。就算是「說明會的辦理」，在諮商

同意辦法有嚴謹的規格，是不是可比照辦理？原民會連這最基本的，難道不應該要求開發單位嗎？

除此之外，一）開發案不斷送審查，但是原民會在每年核定各部落劃設原民土地及傳統領域的預

算有限，加路蘭因申請不到經費，晚了莿桐部落五年，無法劃設，息；首先要符合諮商同意辦

「法的關係」部落，第一步就無法跨，原民會應當確保加路蘭部落享有公平的權利，確保可行使

知情同意權的權利。權。 

 

四，開發單位土地權雖屬私有化，知其用水來源來自來水公司，必然需裝設自來水管線，是否應

該請開發單位說明這些管線會經過哪些土地？但凡與此案黃金海開發案有相關者，因裝設須經過

公有地者，我們主張開發單位應踐行莿桐及加路蘭兩部落行使同意權。 

 

五，經濟部已於今年 110 年 1 月 19 日修正用水計畫書件內容及格式，開發單位是否未修正？ 

（一）依照附件三，觀光旅館業( 具游泳池、SPA 設備、噴水池或餐廳等設施)： 每日用水量(立

方公尺/日)=0.77 立方公尺/人/日×人數 (人數=員工人數+平均每日住房人數)，環說書 6.24 用水量

(6-151)之內容是否正確?有無超過 300CMD 以上，是否須提送用水計畫至經濟部水利署。 

（二）用水平衡圖繪製是否按照新修正的附件四？ 



（三）另外，根據台水十工字第 1090002377 號公文說明三，自來水公司同意申請用水，但該區

為水源不穩定，是否說明採間接用水的原因？再又說明五，供水工程非一體設計施工，工程費之

繳納與否，且關係著同意作廢和供水問題，故是否應就分期設計施工及工程費和裝設管線的路線，

做必要的說明。 

 

 
 

 

  



加路蘭部落旅外青年  洪叡珊 

 

1.加路蘭部落對於「黃金海開發案」確實是反對的，你們業者雖然一直有來訪談，我們只是接受

訪談，根本沒有同意這個開發案。你不能說部落族人都在這個現場，只不過就被你們拍個照就代

表同意。 

 

2. 開發商你們跟部落老人家進行「所謂的互動」時候，都只有講一小部分的好，或只會重複說莿

桐部落已經同意了，都沒有提到你們想開發的環境可能會受到破壞，也沒有到加路蘭部落的會議

上，提出詳細、完整的說明，這樣潦草的過程，怎麼能夠算是我們同意呢？ 

 

3. 請各位委員看看資料的附錄十四，裡面有訪談的紀錄，加路蘭的訪談紀錄上有說，我們需要召

開部落會議。如果你們真的有誠意要尊重部落意見，不該只是訪談，應該等待我們召開部落會議，

完整的程序是必須在兩週之前，請部落主席發文給每一戶通知參加，這樣才是完成程序。 

 

 
 

 
 

 



地球公民基金會 黃靖庭主任 

 

東海岸的住宿設施需求必須有明確的數據，這是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的責任，在需求資訊的基礎上，若

「有開發需求」環評委員才需要針對此案做出決定。從開發單位針對我上次提出此問題的回覆內容可以知

道，交通部觀光局的評估很清楚是說「沒有開發需求」。 

開發單位引用交通部觀光局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(109-112 年) 」中的數據說有缺少 762 間房間，

但這份報告中明明是說，截至 112 年住宿設施足夠（見報告書 p.264），開發單位沒有看完整段文字，而

只是截取修正前、且有利於開發的段落，其實是移花接木。 

再者，交通部觀光局明顯人格分裂，自己的施政計畫中說沒有開發需求，卻又送出本案環差，根本互相矛

盾，建議在交通部觀光局沒有做出足以經得起公眾檢驗的「整體東部地區觀光政策」前，環保署都應該將

此系列開發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不需要為觀光局背黑鍋。 

 

 
 

 

 



 

對黃金海渡假村開發的提問與建議  

台東山海共生聯盟  賴沛蓮 

   

1. 本案在遺址維護上提出以遺址公園的方式作現地保存，並輔助說明會參照惠來、圓山等遺

址公園(p.8、4-8)。照此參照，是否主管單位也會同等比照由台東縣文化局來管轄？私人

用地上的遺址該如何被監督，縣府是否有擬訂相關的管理辦法？  

2.  本案在回覆呂欣怡教授的書面審查意見中(p.33)提到要以高架立柱式之建築形式來迴避與

富山遺址重疊到的部分。架高施作的話勢必要在地面上開拓橋墩，橋墩的面積、實際落在

遺址範圍上的建築量體，以及對遺址的影響評估，這些都沒有在本案中提及，僅以「高架

立柱式」迴避掉施作過程中對遺址的影響，未免太過草率。  

3. 本案提到富山 I 與富山 II 遺址分布不連續。然富山 I 與 II 文化屬性相同、所出土之石器特

徵、採用之原物料也相同，實屬台東細繩紋陶重要的文化相。這兩處遺址可能代表著史前

人群生活的整個領域，差別在牽涉到的是密集居住或是短暫的活動，並不是說這個地方出

土量較少便不重要，而是不同形態的人群活動。  

4. 另外，本案提到以施工中監看確保遺址不受工程施作影響。然，後續負責監看的，不一定

會是原發掘團隊，可能會是由本案聘僱的考古公司。那在根本上少了過去發掘的經驗，如

何確保監看的效果。  

5. 富山 II 不被列冊的理由是因為目前掌握到的遺物證據、資訊不夠充分，甚至這個遺址到今

天、現在都還正在發掘，尚未結案，尚未得到最後的分析結果，就進行環差，是否太不謹

慎。  

  

遺址一直以來都是配合開發案，被迫離開原來的保存環境。總是這樣片段片段的去發掘，我們永

遠不可能更全面的知道以前的人生活的樣態究竟是如何。  

我們不斷流失這些訊息，要知道，史前的人群活動不會僅限在一個地方，不會是固著的，他一定

是和周遭的環境人群有相當程度的交流與互動。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東部的遺址之間都可能互

相有連動關係。  

今天黃金海渡假村的開發可說是硬生生抽走了史前東部的部分拼圖。  

遺址無法復原，沒了就是再也沒了。  

 

 

 

 

 


